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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社会观察

■教育评弹

文 / 王琦
8月1日，大连飞往深圳的 ZH9632

次航班，在乘客登机后数小时未起飞，

一名女乘客在机舱内因中暑晕倒，机

场地面救护人员上飞机进行救治，救治

后，机组人员要求晕倒女乘客签署免

责协议才能起飞。事件爆出后，不少

网友质疑航空公司为何不开空调，并让

乘客签署“免责协议”。

（8 月 6 日《扬子晚报》）
最近，多地天气出现连续高温，民

众也发生多起中暑晕倒事件，在开放环

境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暴晒下的飞机这

种密闭空间？虽然航空公司回应称：空调

开了，只是制冷效果达不到；地面空调

车不够等。但是，在如此高温下，让乘

客在暴晒的飞机中滞留数小时导致中暑晕

倒，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热晕门”的

背后，实际上折射出民航的“冷服务”。

或许这架飞机自身的APU正好在这次

出现了一部分故障，或许地面的空调车确

实不够，那么为何不采取别的制冷方式，

与廊桥固定的空调设备连接？退一万步

讲，就算种种原因之下，现在的制冷效果

已经是最大程度的保障了，那么能不能给

乘客多倒几次水？能不能提供适量冰块以

降温？能不能多联系下地面空调车？更或

者在得知需要等待数小时的时候，让乘

客下机在待机大厅等待？相信乘客们宁

愿多走几步路，也不愿意“清蒸”数小时，

当然，或许服务人员并不愿意，毕竟这会

带来很多麻烦。

除了“热晕”之外，触动民众神经的

就是“免责协议”了。虽然航空公司称是

“告知书”，但此告知书是在乘客因其飞

机延误、服务不到位而晕倒之后才签署

的，这其中推卸责任的意义显然人尽皆

知。不签免责协议不起飞，这是典型的

霸王条款。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合同

是无效的。民航法规定“旅客在机舱内

等待不能超过3 个小时”，对此深航相关

负责人岳先生称，刚开始旅客在客舱等

了两个多小时，后来由于有旅客中暑，医

务人员上机救治等，才使得飞机等待时

间超过 3 个小时。看到这儿，笔者不由

想起春晚小品《扶不扶》中的那句，到

这个时候了，计较那一米两米的有意思

吗？更何况，乘客因其热晕才有救治，难

道这个时间要算到热晕乘客身上吗？这真

是滑天下之大稽！

因飞机延误后服务跟不上而导致投

诉，甚至引发群体性公共事件，这在近

几年早已发生多起，也饱受民众诟病。

但种种迹象表明，部分航空公司似乎并

未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说到底这源

于航空公司的霸主地位，源于航空公司

对服务提升的不重视。对此，相关部门

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惩处，如此

方能消航空公司的牛气，让乘客多些底

气。比如，虽然民航法中早有规定“旅

客在机舱内等待不能超过3 个小时”，但

由于对处罚、赔偿等并无细则，这如何

不让航空公司面对违规仍有底气？

现在人们出行选择航空的越来越多，

提升服务质量早已迫在眉睫，对此，航

空公司不应再端足架子，而应尽快纳入工

作中去，只有机场服务热起来，才能让

民众对服务不满的怒火冷下来。

“独生子女护理假”亟需有国家版本

“爸爸亲女儿屁股”折射性别教育缺失
文 / 张立美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

日，多位网友在微博爆料称，视频平台“快

手”上出现一段爸爸亲 6 岁女儿屁股的

短视频，引起网友热议。

（8 月 5 日《央广网》）
从儿童合法权益保护角度说，爸爸亲

吻 6 岁女儿的屁股，虽然不至于像少数网

友指责那样，上纲上线的将其定性为涉嫌

猥亵儿童行为。但必须说，父亲的这种表

达爱的方式确实很不合适，并不利于孩子

的健康成长，值得广大家长警惕。“爸爸

亲女儿屁股”，实质上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

中国家长性别教育缺失的这个大问题，我

们很多家长不懂得孩子的性别教育。

从性别教育的科学角度说，一般来说，

儿童从 2 岁开始，就已经初步具有了朦

胧的性别意识。所以，孩子在两三岁以

后，特别是孩子上幼儿园以后，父母在

亲子互动过程中，不能再简单的把他们

当成小孩子看待，要时刻注意引导和教

育孩子从小树立科学的性别意识，让他

们明白男女有别的基本道理和常识。而

且，亲子之间必须有很严

格的身体界限，在不必

要的情况下不能去触碰

孩子的隐私部位，进而帮

助孩子建立起身体隐私意

识、身体保护意识。相反，

如果父母不注意，在子女

面前过度裸露身体，或者

带他们去异性的私密空间，

很容易造成孩子性别意识

偏离、性别认同障碍，影

响健全人格的形成，甚至会导致孩子性早

熟，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这意味着，爸爸在女儿 2岁之前，在

还没有明显的性别意识的时候，帮她洗澡

或者有亲吻她屁股的行为，倒没什么问题，

还能帮助孩子消除两性的神秘感。但在女

儿 2岁以后，尤其是在上幼儿园甚至有的

已经上小学的6 岁时候，父亲还帮女儿洗

澡、亲吻女儿的屁股，这就非常的不合适。

这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误导，不利于孩子

培养身体隐私保护意识，容易使孩子对异

性特别是成年男子丧失应有的警惕性，容

易让孩子遭受伤害。

事实上，近年来，“男孩女性化，女孩

中性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个很重要原

因就是性别教育的缺失。因此，保护儿童

健康成长，首先，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惩

治侵犯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用

法律为孩子保驾护航。其次，在涉及儿童

内容的视频节目的传播上，必须建立行业

标准和规范，禁止不利于儿童保护、成长

内容的制作、传播。再者，要不断提高广

大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增强他们的性别

教育能力和意识，正确教育和引导孩子。

“热晕门”
背后是民航“冷服务”

文 / 乔志峰
河南警方侦查发现，有一个平均年

龄约50岁、约30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

债”团，她们受人雇用，采取辱骂、侮辱、

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

等手段，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息事宁人。

今年 7月5日，这个“大妈团”的 14 名

主要成员被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

判处 2 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8 月 7 日《新京报》）
当别的大妈们还在跳广场舞消磨时光

的时候，谁能想到有一部分大妈，竟然组

成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谁给钱就为谁撑

场子。难道，她们就是这样发挥余热，老

当益壮、老有所为的？很显然，她们辱骂、

侮辱、恐吓、殴打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

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之前，“艾滋拆迁队”曾引发公众强烈

关注，现在又来了个“大妈讨债团”。某些

无良商家为了达到目的、攫取利益，可谓

是创意无限、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之所以

不惜重金聘请艾滋病患者和大妈们冲锋陷

阵，无非是认为这些人都是“特殊群体”，

容易逃脱法律的惩罚，正如有人所说的那

样：这些大妈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

淡薄，冲突中行为过激，打、骂、闹事撒泼，

即使民警去了，又能怎样？

实际上并非如此。试图利用艾滋病人

和大妈来达到自己的龌龊目的，未免有点

“流氓思维”，也是法盲的表现。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那些被人当枪使了的艾滋病人

和大妈，如果构成违法必须依法严处，不

能因其身份特殊就听之任之；而其背后的

雇佣者，更应被追究责任，他们才是丑陋

行为的始作俑者。

当然，相对于以前有些商家直接推土

机开路、壮汉手持棍棒压阵，甚至直接动

用公权力，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做事时开始

“讲方法”了，不再明目张胆，而是“悄悄

地进行，打枪地不要”；不再求助“正规军”，

而是试图收罗“老弱病残”、发动群众斗群

众。从这个角度而言，“艾滋拆迁队”和“大

妈讨债团”的出现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只不过，这个“进步”所折射出的，除了某

些人的狡诈和死不悔改，更是某些痼疾的

顽固和依法治国的任重道远。

面对“大妈讨债团”这样的新情况、

新问题，当地不仅要彻查这一个案，更应

举一反三，对本地的债务纠纷、工程纠纷、

医疗事故处理等社会矛盾，进行普查，及

时介入、妥善处置，防患于未然，将冲突

解决在萌芽状态。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

障各方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大妈讨债团”，违法也得管
■一针见血

文 / 盛人云
近日，重庆拟立法设立独生子女“护

理假”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中新网记

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已经有包括河南、

福建、广西、海南等地出台了类似政策，

独生子女“护理假”时间在 10 到 20 天

不等，这让“百善孝为先”变得更加可行。

（8 月 7 日新华网）
在老龄化社会，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

压力不小，一些省份纷纷推出“独生子女

护理假”政策，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虽

然各地规定的假期长短不同，比如河南为

20 天，广西、海南为15天，福建、重庆、

湖北为7天，但都体现出了有关部门为百

姓解难题的制度探索，让人心生暖意。至少，

这可以让独生子女们有更多的时间照顾父

母，而不必过多地担心影响工作，

不过，“独生子女护理假”的政策虽

好，但这样的好政策能不能顺利落地，恐

怕还是个疑问。网络就有一种忧虑，即该

政策的推行是否会无形中增加民营企业的

负担？是否会使“独生子女员工”在职场

和求职中遭受“歧视”？这些担忧其实有

一定的道理。现实当中，惠及全民的带薪

休假尚且在执行方面不容乐观——人社部

一项调查显示：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单

位，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

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一些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落实得相对较差。独生子女护理

假的命运如何，不能不令人担忧。

从制度设计角度，我们自然欢迎独生

子女护理假出台。但在就业压力大、职场

竞争激烈的当下，政策规定得再好，若没

有建立起相应细化的配套制度和实施措

施，有关部门在执行时“软绵绵”，用人单

位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老百姓就很难享

受到这项政策福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

响政府的公信力。如此一来，美好的制度

设计势必大打折扣，让独生子女依旧难以

兼顾亲情与工作。

笔者以为，“独生子女护理假”顺应

民意，深得民心，各地已经有了积极探索，

而要让独生子女护理假给独生子女家庭带

来真正实惠，就亟需让这项制度从地方层

面，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国家立法的角度，

出台国家版本的“独生子女护理假”，并将

此项假期制度予以细化，制定健全配套措

施和保障机制，加大督导检查力度，解决

好谁来监督执行、用人单位不落实该怎么

处罚等问题，使之更有操作性。甚至有必

要修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为这个假期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同

时，政府也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对用人单位

进行财政补贴，减轻用人单位负担等。唯

有如此，“独生子女护理假”才能成为所

有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福音，才不会沦为

少数人的福利。


